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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融

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投资控股”）的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
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融 捷 投
资控股 否 2,500,001 1.61% 0.09% 2021 年 6 月 7 日 2022 年 6 月 7 日 安 信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2,500,001 1.61% 0.09% - -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融捷投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吕向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吕向阳
（注 1） 239,228,620 8.22% 53,398,750 53,398,750 22.32% 1.83% 36,362,500 68.10% 143,058,965 76.98%

融捷投资
控股

155,149,602
（注 2） 5.33% 24,374,958 21,874,924 14.10% 0.75% 0 0% 0 0%

合计 394,378,222 13.55
% 77,773,708 75,273,674 - 2.59% 36,362,500 - 143,058,965 -

注 1：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 89.5%和
10.5%的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注 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注 3：小数点差异系四舍五入结果。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和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
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 � � �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2-08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8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名，实际出席董事 6 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00 元 / 股调整为不超过人

民币 400 元 / 股。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未超过本次董事会通过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本事项具体内容及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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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调整 2022 年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事项为：

将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00 元 / 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00 元 / 股（调整后的回购价
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2、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的上限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及实施进展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 2022 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或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5 亿元（含），不低于人民币 18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00 元 / 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本公司
回购股份的相关事项及由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士及其转授权人具体办理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相关
事项（以下简称“回购股份的相关授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及 2022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上合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关于 2022
年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2-055）及《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2-080）。

2、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81）和《关于 2022 年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暨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
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
专用账户；并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回购 A 股股份的数
量为 1,452,0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4988%，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300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人民币 293.37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432,967,997.95 元（不含交易费用）。

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回购 A 股股
份的数量为 2,172,5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7463%，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300 元 / 股，最低成
交价为人民币 293.37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648,547,549.44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
购符合本次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

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回购股份的相关授权， 为保障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顺利实
施，公司董事会同意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将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00 元 / 股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00 元 / 股。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8.5 亿元和调整
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400 元 / 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4,625,000 股，约占公司目
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159%；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18 亿元和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400 元 / 股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4,500,000 股， 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15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
生变化。本次对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
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
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1、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
购股份》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回购股份的相关授权，董事会
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顺利实施，本次对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
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回购后公司的股
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事项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同意对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进行调整。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是为了促进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继续实施，便

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不构成对公司股票价格的承诺或保证，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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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 3009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大会通知，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com.hk）刊发了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99 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430,271,8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1309%，其中出席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 A 股股东及股
东代表 394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097,439,61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6979%（其中通过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298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65,629,6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544%）； 出席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332,832,19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4330%。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全部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及香港中央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 13 项议案进行了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审议公司《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97,030,003 99.9627 99,000 310,6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330,635,926 99.3401 1,099,600 1,096,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7,665,929 99.8178 1,198,600 1,407,2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 关于审议公司《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97,028,803 99.9626 99,000 311,8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330,635,926 99.3401 1,099,600 1,096,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7,664,729 99.8177 1,198,600 1,408,4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 关于审议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 2021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96,321,435 99.8981 807,568 310,6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323,769,204 97.2770 8,251,322 811,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0,090,639 99.2882 9,058,890 1,122,2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97,029,403 99.9626 99,600 310,6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326,632,792 98.1374 5,102,734 1,096,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3,662,195 99.5379 5,202,334 1,407,2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 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96,908,725 99.9516 256,478 274,4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328,266,827 98.6283 3,837,699 727,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5,175,552 99.6437 4,094,177 1,002,0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
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 78,262,5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262%；反对票 256,4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3255%；弃权票
274,4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3483%。

6、 关于审议公司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及终止续聘境外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97,025,903 99.9623 99,000 314,7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330,638,565 99.3409 1,096,961 1,096,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7,664,468 99.8177 1,195,961 1,411,3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
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 78,379,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749%；反对票 99,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56%；弃权票
314,7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3994%。

7、 关于审议聘任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96,202,702 99.8873 872,901 364,0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323,897,274 97.3155 7,334,270 1,600,648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0,099,976 99.2888 8,207,171 1,964,663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
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 77,556,4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98.4302%；反对票 872,9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1.1078%；弃权票
364,0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4620%。

8、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
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61,298,749 96.7068 35,797,654 343,2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77,533,798 23.2952 254,370,723 927,671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138,832,547 79.6235 290,168,377 1,270,88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 42,652,5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54.1321%； 反对票 35,797,65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45.4323%；弃权票 343,2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56%。
9、 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93,663,775 93,142,982 99.4440 245,178 275,6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328,305,445 98.6399 3,800,076 726,671
全体股东 426,495,967 421,448,427 98.8165 4,045,254 1,002,28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 78,272,6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99.3390%；反对票 245,1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3112%；
弃权票 275,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3498%。

公司股东王传福先生现任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

司、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文石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在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在融捷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长兼总裁之职，在广州文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已
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夏佐全先生控制深圳市正轩前瞻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其法定代表人、 董事
长、总经理之职，在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廉玉波先生在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何龙先生在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已按规定回
避表决。

公司股东王传方先生在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何志奇先生在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并于过去十

二个月内曾担任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之职。 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李黔先生在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

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深电能售
电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在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 在深圳佛吉亚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1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68,459,451 97.3593 28,704,552 275,6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96,550,477 29.0088 235,493,520 788,195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165,009,928 81.4537 264,198,072 1,063,8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68,456,151 97.3590 28,707,852 275,6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96,280,479 28.9276 235,762,518 789,195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164,736,630 81.4346 264,470,370 1,064,8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直营店为贷款购车客户向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提供阶段性

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146,418 1,093,362,632 99.6551 3,509,771 274,0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297,631,606 89.4239 34,468,891 731,695
全体股东 1,429,978,610 1,390,994,238 97.2738 37,978,662 1,005,7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 75,009,6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 95.1978% ； 反对票 3,509,77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4.4544%；弃权票 274,0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3478%。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1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 股股东 1,097,439,618 1,087,632,316 99.1063 9,532,887 274,415
H 股股东 332,832,192 195,310,781 58.6815 136,789,716 731,695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282,943,097 89.6993 146,322,603 1,006,1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8 日

(上接 D53 版 )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

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

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 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职务。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 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

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
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提名人已经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

议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

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

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 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

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 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

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

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1215� � � � � � � � � 证券简称：千味央厨 公告编号：2022-026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蒋辉为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郑州千味央厨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
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 是 R� 否
如否， 请详细说明：_ 被提名人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 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

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

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

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

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

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 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职务。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 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

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
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R�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提名人已经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

议的情形。
□ 是 □ 否 R�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

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R�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

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R�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 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

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 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

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

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1215� � � � � � � � � 证券简称：千味央厨 公告编号：2022-025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韩风雷为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郑州千味央
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
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 是 R� 否
如否， 请详细说明：_ 被提名人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 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

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

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

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

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

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 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职务。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 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

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
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R�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提名人已经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

议的情形。
□ 是 □ 否 R�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

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R�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

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R�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 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

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 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R�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R�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

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

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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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2 日以电话、短信、邮件方式送达了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向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朱泓冰女士、郭华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上述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 名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1.01� 提名朱泓冰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1.02� 提名郭华伟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有关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2、《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实际情况等因素，并参照行业及地区薪酬

水平，制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
（1）在公司担任实际工作岗位的监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按照公司相关薪酬

与考核管理制度领取薪酬；未在公司担任实际工作的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
（2）上述薪酬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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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公司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剑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郑州千味央厨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本届董事会提名孙剑先生、白瑞女士、王植宾先生、徐振江先
生、叶威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1.01� 提名孙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1.02� 提名白瑞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1.03� 提名王植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1.04� 提名徐振江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1.05� 提名叶威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以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本届董事会提名董彬女士、韩风雷先生 (会计专业人士 )、蒋辉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2.01� 提名董彬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2.02� 提名韩风雷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2.03� 提名蒋辉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以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3、《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实际情况等

因素，并参照行业及地区薪酬水平，制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具体内容有：
（1）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照公司相

关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领取薪酬；未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或
津贴。

（2）公司独立董事津贴为 7.2 万元 / 人 / 年。
（3）上述薪酬或津贴均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议拟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周五）下午 14:30 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审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9 日


